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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

设，2023 年 9 月全线建成通车，2025 年 1 月服务区和加油站建成。本工程在建

设过程中认真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工程开工前按照有关规定委托相关

单位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开展了设计工作；在施工期间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

求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确保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同步运行；在运行

期间也加强了对各项环保措施的维护，确保各项目环保措施切实有效。 

辽宁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

展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中环格亿公司接受委托后，在建设单位的

大力配合下，对项目工程沿线环境状况及服务区（含加油站）、收费站、工程沿

线声屏障、绿化等进行了现场详细踏勘，收集了该项目的设计、施工、环境监理、

环境监测及环评等技术资料和相关批复，分别就工程实际运行工况、环保措施建

设情况、沿线敏感点分布变化情况，工程运营期的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等多个专

题开展了验收调查工作，委托辽宁标普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工程沿线敏感点声环

境质量、水污染源、地表水体，声屏障降噪效果等进行了现状监测，同时进行了

公众意见调查，认真听取地方环保部门和当地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奈

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017 年 11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按照此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应进行竣工环保验

收，对验收报告进行公示和备案，切实履行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完成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自主验收。 

根据此办法，将本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线路拆迁

和周边敏感点的规划管控纳入《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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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情况 

1.1 工程建设过程 

（1）2017 年 7 月，中环联新（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奈曼至

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17 年 12 月 20 日，原辽宁省环境保护厅以“辽环函〔2017〕468 号”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复环评报告书； 

（3）2020 年 7 月 6 日，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辽发改交通〔2020〕

362 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了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4）2020 年 8 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以“交公路函〔2020〕550 号”《交通运

输部关于奈曼至营口国家高速公路辽宁省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初步设计的

批复》批复了本工程初步设计； 

（5）2020 年 9 月月，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奈曼至营

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第 1 合同段、第 2 合同段施工图设计； 

（6）2020 年 9 月 14 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以“辽交公水发〔2020〕172 号”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路基路

面等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批复了本工程施工图设计； 

（6）2017 年 8 月，辽宁省交通运输厅以《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

（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辽交公水〔2017〕232 号）批复

了施工图设计； 

（7）工程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9 月底公路整体建成通车；2025

年 1 月，服务区（含加油站）主体和环保设施建成。 

1.2 环保设施设计、施工过程简况 

（1）2020 年月，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本工程的

施工图设计，将环评的环保要求落实到其中 

（2）2020 年 9 月 14 日，辽宁省交通运输厅以“辽交公水发〔2020〕172 号”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路基路

面等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批复了本工程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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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9 月底公路整体建成通车；2025

年 1 月，服务区（含加油站）主体和环保设施建成。 

工程建设过程中，均按照环评批复、环评报告、环境保护专篇设计进行了环

保设施施工。 

（4）为了落实好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建设单位委托辽宁瑞丰电力环境

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监理工作，并编写了《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

（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项目环境监理总结报告》。 

1.3 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简况 

（1）辽宁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背景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开展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验收调查单位多次进行了现场踏勘，

在委托监测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

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建设单位计划 2025 年 7 月 24-25 日召开竣工环保验收会。 

  



奈曼至营口高速公路福兴地（蒙辽界）至阜新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5 

二、拆迁和周边敏感点规划管控 

2.1 环评批复要求 

环评批复（环审[2009]552 号）指出：你公司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土地

调整、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环境问题。 

2.2 环评报告要求 

（1）本项目工程拆迁范围为红线 30m 范围内，工程拆迁后，对超标的居民

区，通过设置声屏障、隔声窗、限速等措施尽可能的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2）禁止路侧新建声敏感点的措施 

根据环评预测，运营近期、中期、远期昼间公路两侧 35m 至 112m 带状区

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运营近期、中期、远期夜间公路两侧 35m 至 200m 

带状区域内均有超标情况，不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

标准要求。为减少公路噪声可能产生的污染影响，建议公路的主管单位正式行文

通知当地规划部门，在靠近公路中心线 200m 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学校、医院或

居民点等噪声敏感建筑。如必须在影响范围内进行建设，防治公路交通噪声的措

施由该建筑物的业主自行负责。 

（3）对于拆迁的水井应保留井筒，并选择无毒无害的碎石作为回填材料，

填平后在碎石上方进行覆土，应选择渗透性小的粘土填筑，压实后方可在其上方

修筑路基，对于绿化区域，还应在其上方进行表土回填进一步减少渗透性。 

2.3 实际措施落实情况 

（1）建设单位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土地调整、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工作，

经现场调查，拆迁安置过程中未发生次生环境问题。 

（2）本工程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对于拆迁范围内的水井由居民自行拆

迁。一般保留井筒，并采用覆土回填等方式。工程绿化区域不涉及水井。 

（3）在工程拆迁后，本工程未涉及环保拆迁敏感建筑物。现场调查发现，

红线外 30m 范围内存在 2 处敏感点共 6 户居民。通过验收监测，此 2 处敏感

点声环境质量现状满足标准要求。工程共对 10 处敏感点安装了声屏障，设置

2.5m 高声屏障 3581m，3m 高声屏障 638m，合计 4219 延米。 

（4）规划部门负责规划的控制。建设单位积极配合规划部门，落实道路两

侧的噪声规划及建筑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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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续工作 

本工程两侧用地规划具体由沿线当地政府组织实施，建设单位全力配合地方

政府工作。 

后续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要随时留意周边新建敏感点情况，若新建敏感点

投诉，将及时上报有关政府部门。 


